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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都市設計基準 

本計畫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（特貿 2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
之建蔽率、容積率、允許使用項目及建築退縮、都市設計等相關規

定，悉依 102 年 6 月公告之「變更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

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」案計畫書規定辦理，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

為建蔽率 60%，容積率 630%。本次變更針對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部

分內容調整如下: 

一、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

1.  本計畫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（二）若有提供轉乘設施、捷

運連通及相關設施之使用，則應依「大眾捷運法」、「大眾

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.  綠地用地(兼供道路使用)為本市捷運工程局管有，指定作

為輕軌軌道兼道路使用。 

3.  本計畫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（特貿二）於申請建築時應至

少退縮 5公尺建築，如圖 7-1，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，

但基地情形特殊經提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

審議委員會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 

4.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得不計入建蔽率及容積率。 

5.  考量基地位於大眾運輸場站，本計畫區基地法定停車位數

量如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，得依實際需求設置

之，惟其減設數額不得大於百分之三十。 

6.  本計畫申請建築時除法定停車位外，應提供一定比例設置

公共停車場開放供公眾使用，以改善當地停車問題，提供

至少 227席車位，開放供公眾使用，且須與法定停車位區

隔為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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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7-1 本計畫退縮建築示意圖 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繪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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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都市設計準則 

(一) 整體性原則 

1.  本計畫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（特貿二）之建造執照、雜項

執照申請案，應送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開發許可審議委

員會（以下簡稱都設會）審議通過後，始得申請建築。 

2.  有關都市設計審議作業程序、簡化規定、變更設計及相關

審議事項等，應依照現行都市設計審議規範及都設會之相

關規定與決議事項辦理。 

3.  為本地區環境之有效管理，本設計準則內容得經都設會決

議修正或補充之。 

(二) 特定經貿核心專用區(二)街廓捷運聯合開發基地內建築，

須與旅運中心留設人行立體連通系統，並規劃公共通行動

線以連接至地面層出入口，立體連通系統(含垂直動線結構

體：樓梯或電梯)留設位置如圖 7-2，其造型、量體與位置

應經本市都設會審議通過，並由開發者負責興建與維護，

留設位置得經都設會同意調整之，相關規定說明如下： 

1.  為提供舒適人行環境，人行立體連通系統應有頂蓋之規劃，

且應符合內政部頒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。旅運中心

涉及邊境進出管制，依相關管制措施辦理，配合時段性開

放。 

2.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人行空間尺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(1)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人行通行淨寬及當層淨高應達 4

公尺以上，其橋底淨高度至少 4.6 公尺以上，並留設

垂直動線。 

(2)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未與申請開發基地之建築物銜接整

合或受開發基地條件限制者，其人行通行淨寬應達 3

公尺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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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穿越建築內部時，通行淨寬應達 6

公尺、淨高度應達 5.5 公尺以上或兩層樓並設有垂直

動線，以提供舒適且方向性清晰之步行環境。 

(4)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地面應保持順平，遇高程差應以

斜坡處理，坡度不超過 1/12，且地坪鋪面應有防滑處

理，以維持人行安全。 

3.  建物 2層樓臨人行立體連通系統側應設置店舗或可供市民

休憩活動之公益性設施為原則，且前開店鋪或公益性設施

主要開口應向連通道，避免以實體牆面阻隔人與活動聯繋，

使連通設施兼具人行與商業活動延續及都市防救災功能。 

4.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透空率應達立面 70%以上，自當層樓地

板面至結構下緣為高度計算範圍。 

5.  立體連通系統跨越道路時，須依道路設計規範等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6.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之量體設計以簡潔、輕巧、通透性為規

劃原則，鼓勵與建築物整合設計，並與周邊環境相調和。 

7. 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應考量夜間活動之延續，兼顧都市美學、

節能等原則，對人行空間規劃適當之照明設計，創造良好

夜間步行環境，尤以接近公共設施如捷運站等周邊應加強

公共安全照明。 

8.  為提升都市景觀與都市活動，於維持人行順暢原則下則下，

得適度放寬人行空間寬度規劃休憩平台與座椅，提供人行

休憩、停留使用。 

9.  垂直連通設施空間應具公開與明亮之特性，且於各層出入

口處，預留寬度及深度均大於 6公尺之緩衝空間；地面層

出入口處應與地面層開放空間整合以供人潮集散，並與周

邊公共人行動線銜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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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7-2 人行立體連通系統留設位置示意圖 
資料來源：本計畫繪製 

 

  




